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转发《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

展 2023 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主要

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(区)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

体办，南昌市学校卫生保健所、局属学校、省属事业单位办

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:

现将省教育厅《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

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主要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>的

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严格按照

文件要求落实。要指定专人负责中小学生视力监测数据录入

等具体工作，6 月 20 日前完成数据报送。

市 管 学 校 联 系 人 ： 郑 桦 ， 86382170, 邮 箱 ：

470667327@qq.com。

附件：1.《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春

季学期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主要信息报送工作的



通知>的通知》（赣教体艺办函〔2023〕4 号）

2.关于开展 2022 年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主要信息

报送工作的通知（赣教体艺办函〔2022〕10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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